应聘人员承诺书

本人         ，身份证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本次应聘          单位          岗位，现郑重承诺以下事项：
1.本人已知悉扬子国投（含其下属企业）对应聘人员的资格审查贯穿选聘和用工过程始终。本人报名时所填报的个人信息和提交的各项资料真实、准确。如与事实不符，一经核实，扬子国投（含其下属企业）可取消本人应聘资格；若已聘用上岗，可与本人解除劳动合同，相关责任本人自愿承担。

2.本人不存在以下不得应聘的情形：

（一）现役军人；

（二）尚未解除党纪政务处分或者正在接受纪律审查、监察调查的人员；

（三）曾因违法犯罪受过刑事处罚或者涉嫌违法犯罪正在接受调查的人员；

（四）曾被开除党籍、公职，在高等教育期间受到开除学籍处分的人员；

（五）在各级招考（包括公务员考试或企、事业单位招聘考试等）中被认定有舞弊等严重违反录用纪律行为的人员；

（六）被依法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人员；

（七）其他有规定（含协议明确）不得解聘离开原工作单位（岗位）的人员，或国家法律法规、有关政策另有规定不得录用的人员；
（八）与扬子国投（含其下属企业）员工存在以下任一亲属关系：夫妻关系、直系亲属关系、三代以内的旁系亲属及其配偶关系、近姻亲关系。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 


